附件4
个人承诺函
在参加株洲市生态环境保护所有项目评估审核等工作中，我对以下事项做出承诺：
1、 遵守《株洲市生态环境保护技术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》和各项纪律，按照项目评审工作要求，本着科学严谨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查阅项目内容与资料，客观、公正、独立誊写专家意见，保证专家意见的真实性并由本人负责。
2、 严守保密规定，不向外界和个人透露有关信息，相关资料不外传或用作其他用途。
3、 不接受任何项目有关单位赠送的礼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购物券、回扣、佣金；不与项目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私下接触，不参与其组织的宴请、娱乐活动；不大肆宣扬专家身份并套取利益；不得就项目入库达成协议或承诺。
4、 如本人及直系亲属与评审项目存在利益关系，应当回避的，当提前报告更改项目评审专家。
5、 若被抽取为评审专家，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参加评估审核。
6、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通知专家本人及专家所在单位：
（一）两年内累计两次未按要求参加、完成项目评估审核的。
（二）应当回避而没有主动申明回避的。
（三）违反专家廉政自律规定或保密纪律的。
（四）出现违法违纪违规等不良行为的。
（五）在社会上大肆宣扬专家身份并套取利益的。
若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，我自愿接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
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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